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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公平合理之甄選本系兼任助教，以有效配合系教學工作之推展，特制

定本細則。 

二、 助教之工作為協助帶實習課、批改作業或實驗室輪值: 

1. 實習課以 50 人計一科，人數超過 50 人者則以兩科計。 

2. 作業批改每單位以 25 人計。 

3. 實驗室輪值每單位以 10 小時計。 

三、 凡需要助教之教師，應於每學期結束時，將下學期所需助教之員額，及

其專長需求向系申請，由學術與系務委員會依實際選課情況決定分配助

教之名額，並將科目、名額及條件公佈之。 

四、 凡本系之所有碩、博士研究生均得申請助教。 

五、 助教申請書應包含專長科目及推薦教師或指導教授簽名，推薦教師以曾

經或將任教該課程為原則，新增課程不在此限。 

六、 助教人選由學術與系務委員會參考任課教師的意見，擬定初選名單與後

補次序。 

七、 前項之初選名單得依據校方實際分配之助學金經費，酌以增淢而成正式

名額。 

八、 助教初選通過之研究生於公佈後一週內向該任課教師報到。若在此時間

內沒有報到者，該任課教師可取消該生之資格，而由後補者依序遞補。 

九、 助教任期為一學期。受聘為助教之研究生在該期間內受該科教師之調度

並每月考核期工作績效。若有工作不力者得由該任課教師隨時向學術與

系務委員會提報，取消該生助教之資格。 

十、 本細則由系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